古代中国
一、政治制度
1.分封制和宗法制
1）.宗法制 
内容：按照血缘亲疏、远近确立起严格的大小宗体系及土地、财产分配制度。
特点：以血缘为纽带，嫡长子继承，等级森严。
目的：巩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保证王权的稳定。
作用：①强化了王权，保障了贵族特权。②强调血缘关系，有利于统治集体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③成为规范社会、整齐生活习俗的指导思想。
2）.分封制
目的：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对象：王族、功臣及先代帝王的后代。
内容：主要是分封土地和人口。
作用：①确立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②边远地区得到开发，疆域扩大。
瓦解：春秋时期，分封制逐步走向瓦解；战国时期，各国推行郡县制，秦统一后，废除了分封制。
3）.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关系及对西周统治的作用:
关系：宗法制和分封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宗法制维系了分封制，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上的表现。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内核和纽带。 
作用：分封制和宗法制互为表里，既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又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维护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既强化中央控制能力，又促进地方之间的联系。
2.秦至清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皇帝制的建立：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创立，具有皇位世袭、皇权至高无上的突出特征。）
1）.中央官制的演变：
秦朝——三公九卿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政事、监察、军事，集权于皇帝。三公九卿制下三公虽分工上各有所侧，但丞相权力相对过大。
西汉——内外朝制度，改变了丞相位高权重的局面。皇帝任用身边的人，担任担任尚书令、侍中，参与军国大事，削弱相权。
唐朝——完善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和尚书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三省长官皆是宰相，用分割相权的办法来加强君权，提高行政效率。
宋朝——中书门下是最高行政机构；增设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宋太祖通过分割军权、财权乃至行政权削弱相权，君权强化，相权在衰落。
元朝——中书省成最高行政机构，六部归入中书省，相权重新加强。
明朝——明太祖废除丞相，设六部；明成祖设立内阁，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內侍机构，皇权专制加强。清朝——康熙时，设置南书房，加强君权；雍正年间，设军机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2）．地方管理制度的演变
秦——郡县制，郡守、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地方行政制度的划时代的改革。
西汉——汉初实行郡国制；汉武帝设刺史，颁布“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	
宋朝——军事上，剥夺节度使权力，军权收归中央；行政上，派文臣做地方官，设通判监督；财政上，派转运使管理财政。	
元朝——设立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巩固了国家统一。
明朝——设置三司，加强对地方行政、军事、财政的管理。
3）．选官制度的演变
先秦：世官制，采取官位世袭。
汉代：察举制，以品行举荐为官，举孝廉为主。
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以门第为标准，注重门第和家世。
唐代：科举制，考试凭才能选拔人才；明清发展为八股取士。
4）．古代监察制度变化
秦朝：中央设御史，监察百官，历朝沿用，但地方监察制有一些变化。
西汉：汉武帝设刺史监察诸侯王以及地方高官。
北宋：设通判，负责监督知州。
明朝：地方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地方监察、司法。
5）.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进步作用和消极作用
进步作用：（1）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防止分裂割据；有利于抵御外国侵略；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2）有利于维护国内政局的稳定，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3）有利于政府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4）有利于各地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较广阔范围内的传播。
消极作用：（1）经济上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2）政治上，并不能促进了地方自主性，专制统治的空前强化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民主思想和行动受到压制和打击。（3）思想文化上，专制统治使知识分子脱离实际，阻碍了科技创新和文化的进步。
6）.古代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趋势 
专制政治日趋完备和强化。商周时期的专制主义表现为宗法制下的集权政治，它以西周时期为典型；秦朝以后的专制主义表现为中央集权，宋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官僚机构不断膨胀与吏治的制度化、法制化。中国古代调整国家机关的组织与职官制度的行政法律规范，从唐代起已经自成系统，制度的完备和规范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是政治制度中的基本矛盾。其基本趋势是君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地方服从中央、地方基层行政组织长期稳定。
二、经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
1．农业
1）.耕作方式：刀耕火种―→铁犁牛耕(主要方式)
	发展阶段
	耕作方式变化
	农具的变化

	原始阶段
	刀耕火种
	石、骨、木

	商周时期
	石器锄耕(耜耕)
	石、骨、木；青铜农具(少)

	春秋战国
	铁犁牛耕(发达地区)
	铁制农具(发达地区)

	汉代
	牛耕普及全国
	耦犁→一牛挽犁

	唐代
	铁犁牛耕
	曲辕犁


2）.经营模式
以家庭为单位；精耕细作；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3）．古代水利灌溉
·灌溉工具：主要有翻车、筒车等。
·水利工程：春秋战国时期的芍陂、都江堰、郑国渠和西汉的漕渠、白渠等水利工程；从汉代起，政府经常组织大规模的治黄工程；西域地区的坎儿井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水利工程。
4）．土地制度
·井田制：出现于商周时期，是一种土地国有的所有制形式；春秋时期，井田制崩溃。
·土地私有制：战国时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土地私有制，主要形式有君主土地私有制、地主土地私有制和自耕农土地私有制等。
·均田制：北魏、隋唐都曾经实行过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唐朝后期均田制瓦解。
·土地兼并：宋代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导致租佃制的发展。
·影响：①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带来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②激化了农民与地主、国家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农民战争。
5）．经济重心转移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唐代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
2.古代中国的手工业
1）.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
2）.主要行业：冶金业(铜、铁、钢)、制瓷业(青瓷、白瓷、彩瓷)、纺织业(丝织业和棉纺织业)。
3）.发展历程：原始社会手工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夏商周由官府垄断；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三种主要经营形态；明朝中后期出现雇佣劳动关系。
4）.主要成就：丝织品和瓷器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汉代开辟了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


	经营形态
	管理方式
	产品及流通方式
	劳动力
	地　位

	官营手工业
	政府直接经营、“工官”制度、大作坊
	官府专用和皇帝私用；不在市场流通
	无偿调用各类匠户
	至明代前期占据主导地位，代表我国古代手工业最高水平

	私营手工业
	民间私人自主经营
	民间消费的产品；在市场流通
	私营主雇工
	明中叶以后占据主导地位

	家庭手工业
	农户的副业
	供自己消费和交纳赋税；剩余部分出售
	农民自身
	一直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中






3.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
	朝代
	表现
	特征

	先秦时期
	周朝实行“工商食官”政策；春秋战国时期打破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私商成为社会主体
	从官府垄断到私人商业发展

	秦汉
	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业有所发展，但总体水平不高
	商业发展受到时空的限制，商业发展

	隋唐
	隋唐时期长安、洛阳等城市商业繁荣；农村集市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出现柜坊和飞钱
	

	宋元
	商品种类繁多，东京城市商业发达；使用纸币“交子”；草市发展；海外贸易繁荣；大都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市
	市坊界限打破，商业贸易发达

	明清
	农产品日益商品化；城镇商业繁荣；江南出现大批专业性工商业城市；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活跃，如徽商和晋商
	商业依然繁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4.经济政策
	工商食官
	西周实行，官府严格控制工商业

	坊市制度
	宋代以前县以上城市严格划分坊市；宋代以来被打破，官府不再直接监视商业活动

	重农抑商
	产生于战国，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明清时期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海禁”闭关锁国
	明代开始实行，清代前期更加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是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


5.资本主义萌芽
1）.条件：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
2）.实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出现。
3）.特点：出现在少数地区和少数行业；最初表现为分散的手工工场；发展缓慢、水平低，整个生产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
4）.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新事物，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5）.阻因：自然经济，传统观念，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封建制度。
三、文化思想
1.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1）.儒、法、道、墨四家的思想主张及地位
·儒家提出仁政、德政、礼治、人治，强化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当国家稳定并步入正常轨道时，宜用儒家思想。
·法家提倡法治。在社会动荡时期，实行大一统的法家路线能收到奇效。法家思想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改革图强的理论武器。
·道家提倡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社会大动荡后，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生产，以道家思想为宜。道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力、节俭。代表了社会下层小生产者的愿望，不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故不受历代统治者重视。
2）.从不同视角认识“百家争鸣”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瓦解、分封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时代大变革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大背景，这体现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
·从阶级史观的角度：孔子、老子主张社会有序，代表的是没落贵族的利益，墨子代表下层劳动者的利益，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则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从文明传承的角度：“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今天应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传统民族文化遗产的有益成分，如民本思想、和谐观念、统一意识、义利观点，同时也应剔除其落后的内容，如三纲五常、尊卑有序、等级贵贱等。
·从东西方文明对比的角度：应关注孔子等人的民本、仁政、君民观念与同时期古希腊思想家的人文主义思想、城邦民主政治主张，古罗马注重立法、法律至上的治国理念的比较。
·从与现实联系的角度：应注意儒家思想中的“民本”主张与当今民主本质上的区别，古时“民本”思想以维护君主特权为中心，当今民主以人权平等为中心。2.汉代儒学思想
1）.汉代“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治国理念的形成过程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实现统一后的秦朝，难以用儒家思想实现大统一，而法家思想却能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
·历经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的西汉，面临着生产遭破坏、社会经济凋敝的局面，实行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
·汉武帝时，国家稳定，步入正轨，不能再实行严刑酷法，而以比较温和的儒家思想为宜。汉武帝一方面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另一方面“崇儒尚法”，逐渐形成了“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治国模式，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
2）．发展：这种思想尤其体现在存在时间较长的汉、唐、明、清等封建统一王朝。
3）．影响：儒、道、法家的治国思想是中国古代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其精华部分对现代中国仍有借鉴作用。
3.宋明理学
1）．理学兴起的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信徒众多，儒学的发展逐渐出现危机。
·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
2）．对理学的基本认识
宋明理学强调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用以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产生了消极影响。但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又凸显了人性的庄严。
3）．程朱理学
·主要代表：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南宋的朱熹。
·思想主张
①程颢、程颐：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原；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把知识、道德和天理联系起来，认为“进学则在致知”“穷理格物”，掌握天下之理，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
②朱熹：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认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
地位：程朱理学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特点：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儒学走向成熟。
4．陆王心学：（1）主要代表及主张、王阳明
①陆九渊，“心”是万物的本原，“心”就是“理”；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②王阳明，吸取佛教的“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
5）.评价
·积极方面：①宋明理学具有和谐意识。②宋明理学具有忧患意识。③宋明理学崇尚道德，充分意识到了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促进了文明的进步。④宋明理学强调力行，体现了务实和自强的精神。⑤理学对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消极方面：尊卑等级观念、重男轻女观念、因循守旧观念和重理轻法观念等属于封建糟粕，应予以批判、抛弃。
4.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
1）．特点
·反对封建专制，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他们提出了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这些思想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提倡经世致用。他们主张为学应该求真务实，致力于社会变革，力图扭转明末清初不切实际的学风。
·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时代要求。黄宗羲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
2）．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意义。
·“经世致用”思潮影响深远。其实事求是、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而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他们的思想在其后数百年间仍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
·对儒学的继承与批判，促使我国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3）．认识
黄宗羲等人的早期民主思想不等同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
前者是商品经济发展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发展的产物，但由于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民主思想家们还没有提出推翻封建制度的要求，其思想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尽管他们激烈反对传统思想，反对理学中的不合理部分，但他们的思想仍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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